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102-3-1(105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繳納基本稅額
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易
所得

非現金捐贈金
額

員工分紅配股
時價超過面額

部分
申報大於歸戶 保險死亡給付

總額

基本所得額扣
除600萬元後

之餘額

保險給付
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

82第1分位 959642 17 28945 0 0 0 0 262195 0 464880668486

82第2分位 995289 2684 43154 21662 6986 88 0 260597 81662 448497660119

82第3分位 1057163 19375 44871 0 0 0 0 303537 1333 545806689380

81第4分位 964594 53547 5888 0 0 0 0 203127 1349 425652702032

81第5分位 937414 88109 8505 6362 0 9 0 258005 37449 436518576424

81第6分位 981517 144471 21271 0 0 0 0 236176 3626 489982579598

81第7分位 1106662 207396 12659 9848 0 1037 0 231087 39848 616631644634

81第8分位 1502275 273999 8166 0 0 83 0 219215 0 10084051000811

81第9分位 1555027 429903 14948 0 6616 0 0 191248 0 1054775912313

81第10分位 3833119 1133217 18733 34156 67194 838 0 937728 94156 33406941641254

813合      計 13892702 2352717 207140 72029 80795 2055 0 3102915 259424 88318428075051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合計欄為基本所得額，其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(三)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(四)申報大於歸戶，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(五)保險死亡給付淨額，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3,000萬元之餘額。
二、本表使用說明：(一)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，不含分離課稅、免稅及非課稅所得，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二)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，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，統計資料尚不完整，統計數據僅供參考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102-3-1(105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基本稅額
基本稅額與一
般所得稅額之

差額

海外已繳納所
得稅可扣抵稅

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81496 81495 5505 75990

第2分位 78219 78085 0 78085

第3分位 97681 96640 5889 90751

第4分位 73790 70115 608 69507

第5分位 75964 69252 2180 67071

第6分位 86656 71244 0 71244

第7分位 111986 85252 1840 83412

第8分位 190341 149482 20993 128489

第9分位 199615 116993 0 116993

第10分位 656799 295702 60550 235151

合      計 1652548 1114260 97565 1016694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合計欄為基本所得額，其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(三)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(四)申報大於歸戶，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(五)保險死亡給付淨額，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3,000萬元之餘額。
二、本表使用說明：(一)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，不含分離課稅、免稅及非課稅所得，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二)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，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，統計資料尚不完整，統計數據僅供參考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